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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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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时间：2020年3月

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0年第一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0】46号）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20】15号）文件要求，下达河西乡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65万元，用于村内道路建设。为抓好我乡发展，切实把扶贫工作落到实处，为2020年摘帽退出打下坚实的基础。经乡党委、政府领导班子讨论研究决定，按照有利于改善村庄环境和出行条件，解决群众最关心、最急需、最受益的实际问题的要求，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我乡严格按照建设内容，结合本乡实际及时组织力量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区概况

（一）基本情况

河西乡位于县城西北部，地处东经98°18 ′25.9 ″，北纬24°51′19.7″，东北与曩宋阿昌族乡相连，东南与九保阿昌族乡、遮岛镇毗邻，西与九保阿昌族乡相连，西北与盈江县芒璋乡、新城乡，腾冲县中和镇为邻，因居大盈江西岸而得名，乡政府驻地距县城6公里，全乡辖邦读、芒杏、芒陇、勐来、三锅疆、阳塘、光坪、来连8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94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127.78平方公里，主要居住着汉、傣、阿昌、德昂、傈僳等13种民族。2019年底全乡共有5323户21079人，其中农业户数4821户，20137人。2019年末，全乡实有耕地面积27845亩，产业发展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
（二）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

河西乡有8个贫困村，其中4个深度贫困村，2019年底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13户3646人，已脱贫869户3490人，其中：2014年脱贫78户339人，2015年脱贫94户404人；2016年脱贫51户226人；2017年脱贫64户269人；2018年脱贫248户1002人;2019年脱贫户343户1294人。未脱贫44户156人，贫困发生率为0.74%。2020年计划脱贫44户156人，实现整乡脱贫摘帽；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乡主要收入来源有甘蔗、烤烟种植及生猪、牛养殖，农村经济总收入2613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501元。

二、编制依据和建设目标

（一）编制依据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0年第一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0】46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20】15号）文件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办发〔2019〕15 号）的文件要求，依据河西乡“十三五”规划，结合原有村内道路及实际情况进行编制。
    （二）建设目标

根据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坚持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富民增收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核心，以建设项目为抓手，坚持示范带动，点面结合的原则，以“产业示范村、生态文明村、民族特色村、平安和谐村、旅游观光村”五种类型为载体，立足河西乡实际，突出山水田园、边疆风情、民族特色，强调在村寨建设、产业发展、扶贫攻坚、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核心内容上做出成绩，达到“新村寨、新产业、新生活、新环境、新发展”的“五新”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宜居乡村，从而促进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农村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为河西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做出贡献。

建设内容与进度安排

    （一）建设项目内容

根据项目建设要求，经群众申请、工作人员实地调查，结合项目区实际，研究讨论决定，计划用于我乡7个自然村村内道路及入户道路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挖除旧路面500.5㎡；开挖土方156m³；现浇C20混凝土边沟3m³；带肋钢筋（HRB400）0.278t；M7.5浆砌石挡土墙278.27m³；10cm厚C20混凝土路面713.8㎡；15cm厚C20混凝土路面3468.9㎡；20cm厚C25混凝土路面720㎡；现浇C20混凝土路肩20.4m³；混凝土横向排水管（I级管内径600mm）21.6m；整齐块石路面325㎡；热镀锌管护栏86m；M5.0砖砌花池28m；石砌踏步15m。
    （二）进度安排

1.2020年3月初，完成实施方案编制、审批工作；

2.2020年3月中旬，完成项目招投标；

3.2020年3月底，组织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4.2020年5月底，完成项目验收及结算工作。
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与管理
（一）资金估算依据

1.财政资金文件；

2.设计图纸；

3.参考德宏建筑经济信息2020年2月份梁河县材料价格信息及梁河县市场综合单价；

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预计总投资662615元，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项目管理费，按相关文件依据提取1%的项目管理费用，共计6500元用于工程监理，不足部分由其他资金解决。

第二部分为项目工程建设费用656115元，具体工程建设投资详见《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建设项目预算书》。
（三）资金筹措
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66.2615万元，其中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65万元，村集体自筹或群众投工投劳折资1.2615万元。

（四）资金管理

加强资金管理，实行乡级报账制，待乡政府验收完成后，按程序完成报账手续，并按要求报请县人民政府进行县级验收；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对项目资金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村、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
五、组织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组织协调机构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建立责任制，将责任和任务落到实处，领导牵头负责，落实责任，切实把控好资金、项目、统筹、质量“四关”，并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监测，为保证项目按时、按量、按质顺利实施，经河西乡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项目建设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深入发动、形成合力。成立由乡、村、组成的建设实施领导小组，积极引导群众，从思想发动、组织动员，紧紧依靠全村村民，自觉投身项目建设。
1、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组  长：杨恩国   （乡长）

   副组长：叶相达   （武装部部长 项目分管领导）

           段振昌   （宣传委员  扶贫分管领导）

成  员：段生山   （乡党政综合办主任）

李叶奖   （乡扶贫办副主任）

杜德川   （乡项目办副主任）

        梁兆刚   （乡扶贫专干）

        余英泽   （乡项目办人员）

        龚明艳   （乡财政所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项目办，办公室主任由叶相达担任，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指挥、协调、组织实施项目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筹措、质量监督、管理、初验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严格按照项目批复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
2、项目村成立由挂村领导为组长，村支书、主任、驻村第一书记为副组长，成员由乡挂村工作队员、村三委人员、驻村工作队员组成的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项目村项目建设事宜，调解建设矛盾，组织群众投工投劳，监督项目建设工程质量，对项目资金进行监管。配合项目施工单位实施好各个项目，抓好后续管理。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强化项目设施后续管理，提高使用综合效益。
（二）项目管理

在项目规划、建议、评估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把政府必要的扶持与发挥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建设，建立后续管理和巩固提高措施，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和有效实施，加强对项目实施成果的管理，以充分发挥好扶贫项目的效益。

1、项目单位职责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项目建设单位即河西乡人民政府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上报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县财政局，由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县财政局审查后，再报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复；项目建设单位根据批复文件开展招投标工作并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初级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及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待县级验收。

2、项目招投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三）项目档案管理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并且归类、立档，直到审计结束完成归档。

六、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方面

通过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实施，可改变当前项目村基础设施落后现状，有效解决项目村出行难、生活难等问题，人居环境得以提升；可优化项目村经济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后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较大范围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极大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为构建稳定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到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团结稳定。

（二）经济效益方面

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建设项目本身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后，但通过项目的实施可有效促进项目村各项预定经济发展目标得以圆满实现，贫困群众得以脱贫摘帽。

（三）生态效益方面

通过项目实施，将进一步减少项目村群众对自然的依赖和利用，减轻生态压力，有利于保护项目区生态环境，可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卫生条件，达到村容整洁的目的，能有效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扶贫效益方面

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建设项目实施村皆属于贫困地区村，项目实施后，这些贫困地区都将受益，对地方各项经济社会事业都有明显的带动和促进作用，群众生产条件、生活环境都将明显改善，劳动效率将普遍提高，群众收入将不同程度的有所增加，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预期目标实现有望，扶贫效益十分明显，受益群众702户2795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45户599人。
七、项目建后管护

    （一）管护形式

    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由乡政府将项目移交给项目村，由项目村建设理事会召开群众会，研究制定管护办法，并组织受益群众推举或安排专人对建成的项目实行专人管理，真正实现村管民用。

    （二）管护制度

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建设项目坚持“谁建设、谁受益、谁所有、谁管护”的原则，明确建设项目的所有权归属项目建设村，项目建设村落实管护责任主体，乡政府将项目移交给项目村后，产权归村集体所有，项目村组织负责对所有项目工程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维护，确保项目工程正常使用，群众能都能享受，项目发挥最大效益。

附：1.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建设项目施工设计图

2.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河西乡村内道路建设项目预算书
梁河县河西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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